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儋州一中东坡馆室内电子显示屏建设项目
（二）项目简介：儋州市第一中学东坡馆拟建设一套P1.86室内LED显示大屏设备，用于学校公开课、会议会务等，提升教学水平。
二、采购清单
（详见附件“采购清单”）
三、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其中软件永久质保，硬件质保期三年，质保期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维护费用已计入总价。
2、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免费对所供货物进行维修，包括免费提供更换的配件或设备、软件系统升级。质保期满后，当货物发生损坏时，成交供应商应按保质期内同样的要求进行维修处理，合理收取维修费。
3、提供售后服务联系电话及联系人。质保期内，提供 24 小时上门保修维护服务，出现质量问题时，成交供应商接到报障电话后 1 小时内响应，2 小时内派维修人员到达采购人现场，24 小时内解决问题。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要求更换的配件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同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管理人员同意。
四、合同执行计划
1、交付时间：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完成供货及安装。
2、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儋州市内）。
[bookmark: _GoBack]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支付预付款30%，设备安装完成且验收合格后 7 日内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95%货款，剩余5%作为质保金。从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两年无息支付。
五、质量保证
1、按采购清单规格及配置参数提供货物。
2、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厂商原装、正规渠道销售的、为全新未使用过的正品，并符合国家、行业标准、该货物的出厂标准以及响应文件所响应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3、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造成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
4、为保证投标产品的质量及先进性，采购清单中★号部分的技术要求需完全满足，需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厂家公章或投标专用章，否则视为废标。
六、安装要求
1、安装后家具底脚着地平稳，具有抗倾翻能力。
2、在接触人体或收藏物品的部位不得有突出的毛刺或刃口菱角。
3、各种配件安装不得有少件、漏钉、透钉。
4、使用时应无异常的金属摩擦和撞击等响声。
5、所有货物均由成交供应商免费送货至采购人指定的交货地点并安装好， 安装应以采购需求的“采购清单”中要求的产品规格及配置参数为标准。
6、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满足货物安装、使用和维护的技术文件， 如：设备和附件装箱清单、货物质量合格鉴定证明文件、保修服务卡、设备中英文使用说明和维护手册等。
7、应按出厂标准及国家有关要求进行包装及运输。
七、验收标准
1、验收标准：由采购人在指定地点对所购货物进行验收，验收标准除采购要求的货物技术参数外，可溯源到国家相关标准。
2、验收服务要求：对各个单项产品的测试以及试运行，均达到采购人要求的性能和技术规格中的性能，并实现正常运行。成交供应商应负责在项目验收时将全部有关说明书、技术文件成品、资料成品、及安装、测试、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
八、采购预算
本项目采购预算为：19.8万元（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


